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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站导览 

 

 

 

 以下是导览列的功能概览: 

 

导览列 功能 

<你的登入用户> 更新您的用户资料 

A A 调整字体大小 
繁 簡 Eng 切换至其他语言 

主页 提供快速链接以存取各项功能及提醒讯息 

开办课程 提交开办公开课程申请  

申请记录 查看课程申请状态或提交草拟的申请或上载出席

纪录文件 

用户 管理机构的所有用户帐户 
机构 更新机构数据及导师名单 

 

 导览列中的可用功能取决于使用者的帐户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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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构及用户登记 

 

 于登录页面点击登记 

 

 

 阅读并同意收集个人资料声明须知，勾选方格以继续 

 

  

https://nittp.vtc.edu.hk/rttp/login?lang=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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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写机构名称，机构身份选择「培训机构」，然后点击下一步 

 

 

 

 填写「管理员」的联络资料 

 

 
 

 注意事项： 

 

➢ 网上系统内首个注册的用户将自动设定为「管理员」。具有「管理员」角色

的用户可以管理或建立使用者用户、提交及查阅公开课程申请，并更新机构

资料。每个机构下的「管理员」用户数目并无限制。 「管理员」可于同一机

构下建立具有相同「管理员」角色的其他用户 

➢ 请提供有效的电邮地址。此电邮地址将用作登入帐用户名称，系统将向该电

邮地址寄发确认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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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写培训机构资料 

 

 

 

 注意事项： 

 

➢ 请提供完整的商业登记号码（BR）（即 16 位数字，XXXXXXXX-XXX-XX-

XX-X）或牌照号码以作登记之用 

➢ 地址一般应为商业登记证上注册的地址，而通讯地址则可使用另一个地址以

作邮寄用途 

 

 填写机构过去曾举办的相关课程资料及向公众提供培训方面的优势和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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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写授课地点：根据《容额证明书》上所列资料，输入每间已获批准课室的地

址及最高容纳人数 

 

 

 

 上传以下所须文件： 

1. 有效的公司商业登记证／牌照 

2. 证明机构可提供课程场地的有效文件 

3. 证明机构已注册为教育机构的有效文件 

4. 证明获批准的教室座位上限的有效文件 

5. 证明机构具两年或以上提供相关科技培训经验的文件 

6. 有效的公共责任保险保单 

7. 其他补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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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登记完成注册程序 

 

 收到帐户启动邮件并启动帐户 

 

当申请获批后，系统将发送帐户启动邮件至您所提供的电邮地址。请于连结失效

前启动您的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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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帐户启动后便可以登录 NITTP 网上系统 

 

 

 阅读并同意收集个人资料声明须知，勾选方格以继续 

 

  

https://nittp.vtc.edu.hk/rttp/login?lang=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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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更新机构资料 

 

 登录系统后点击机构   

 

 

 

➢ 只有「管理员」或「获授权人士」方可更新机构资料 

 

➢ 检视及更新公司资料，确保所有资料均为最新及准确 

 

➢ 当商业登记证／学校临时注册证明书／课程场地证明／公共责任保险保单续

期后，请尽快上传到系统及通知计划秘书处 

 

 

 

 

  

https://nittp.vtc.edu.hk/rttp/login?lang=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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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更新导师名单 

 

 登录系统后点击机构，填写并完成导师名单 

 

 

 

 

▪ 建立导师记录以供后续课程申请之用 

https://nittp.vtc.edu.hk/rttp/login?lang=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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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建立使用者帐户及设定权限 

 

 使用「管理员」帐户登录网上系统 

 

 各用戶的主要功能说明： 

 

  

•草拟课程申请

•上传出席记录

•查阅申请状况

•更新导师名单

联络人

•草拟及提交课程申请

•上传出席记录

•查阅申请状况

•更新公司资料及导师名单

获授权人士

•草拟及提交课程申请

•上传出席记录

•查阅申请状况

•更新公司资料及导师名单

•管理或建立使用者帐户及为其他使用者重置密码

管理员

https://nittp.vtc.edu.hk/rttp/login?lang=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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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导览列中选择用户 

 

 

 

 点击新增建立新用户 

 

 

 

 输入所有必须填写的资料后点击储存 

 

 

 

 注意事项： 

 

➢ 请提供有效的电邮地址。此电邮地址将用作登入帐户名称，系统将向该地址 

寄发确认邮件 

➢ 电邮地址一经建立后不能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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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帐户启动邮件 

 

系统将发送帐户启动邮件至您所提供的电邮地址。请于连结失效前启动您的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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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交开办公开课程申请 

 

 提交课程申请前需于机构内完成导师名单 

 

 

 于导览列点击开办课程 

 

 

 

 细阅培训机构须知后点击下一步继续申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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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1：填写课程资料 

 

 

 

➢ 点击储存及下一步以继续申请程序 

 

 步骤 2：填写课程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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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 

 

➢ 任何课程的行政费不得超过「职员薪金」及「其他直接成本」之总和的 15% 

➢ 就非本地培训课程，如课程费用包括，请填写交通费用及膳宿津贴 

➢ 点击新增费用种类 新增交通费用、 膳宿津贴或其他费用 

➢ 点击新增费用组合 新增该课程的其他收费方案(例如折扣／早鸟优惠) 

 

 步骤 3：导师资料 

 

▪ 点击选择导师，从已填写的机构导师名单中选取导师，及填写其负责的课程

教学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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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储存及下一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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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4：填写课程资料及为每单元选择所任教的导师 

 

 

▪ 点击「新增单元／学科」以增加行数，或点击「删除」以删减行数 

 

 步骤 5：上传所须的补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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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 

 

➢ 课程简介所列的所有详情应与系统内输入的课程资料完全一致 

➢ 在课程成功登记前，培训机构不应宣传相关课程为「本计划」的课程 

 

 步骤 6：检视申请概览并提交课程申请 

 

▪ 请仔细检视并确保课程申请的所有资料正确无误。申请一经提交，将无法在

线上作出任何修改 

 

 

▪ 确认课程申请资料正确无误，阅读承诺书的声明内容，勾选方格表示同意，

然后点击提交以完成课程申请程序 

 

 

 注意事项： 

 

➢ 只有「管理员」或「获授权人士」才能提交申请 

➢ 「管理员」可以透过指派用户身分并授权其他使用者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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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阅申请状况 

 

 所有课程申请状态可以在申请记录内查阅 

 

 

 

 

 

• 点击编辑以继续填写及提交课程申请

• 点击删除以撤销并删除课程申请

状态 - 未提交

• 点击检视以查阅已提交的申请

• 提交后将无法再进行修改

状态 - 已提交

• 公开课程一经发布，课程名称及联络资料将会上传于计划的网页，以
供公众参考

状态 - 已批核/ 不获批核/ 已退出

• 课程编号（只供参考)

课程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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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申请重办课程 

 

 

 注意事项： 

 

➢ 点击重办可显示已批核的课程资料及提交重办课程申请，培训机构可于申请

原定开课日期的六个月之内再次开办有关课程。此项只可修改培训日期，而

课程内容必须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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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提交学员出席记录确认书 

 

 步骤 1: 完成课程后提交学员出席记录 

▪ 于申请记录中点击出席纪录 

 

 

▪ 培训机构必须于每个课程完成后的两星期内，向计划秘书处提交学员出席记

录确认书（须列明完成课程的计划学员全名及其签署） 

 

 步骤 2: 输入实际出席人数后上传学员出席记录确书 

 

▪ 「完成课程」是指学员的出席率不少于七成的培训时数(或符合课程规定更高

的出席率要求) 

 

 

 

 

 步骤 3: 选取已完成培训课程的学员 

 

▪ 勾选方格以选取已完成培训课程的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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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4: 完成申请 

 

▪ 阅读承诺书的声明内容，勾选方格表示同意并储存 

 

 

 

 如需进一步协助，请浏览新型工业化及科技培训计划（NITTP）网站的表格下

载，或致电 3907 6661 / 电邮至 nittp@vtc.edu.hk 与计划秘书处联络。 

 

 若用户指南中、英文两个版本有任何抵触或不相符之处，应以英文版本为准。 

 

https://nittp.vtc.edu.hk/sc
https://nittp.vtc.edu.hk/sc/form-library
https://nittp.vtc.edu.hk/sc/form-library
mailto:nittp@vtc.edu.hk

